广西师范大学第五十三届田径运动会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二、竞赛日期和地点：
（一）竞赛日期：2022年10月27日至28日（星期四至星期五）
（二）竞赛地点：雁山校区田径场
三、竞赛分组：学生组、教职工组

附1：学生组细则
学  生  组
一、竞赛分组及竞赛项目
（一）男子组
竞赛项目：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10米栏（栏高0.914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7.26千克）、铁饼（2千克）、标枪(800克)。（十四项）
（二）女子组
竞赛项目：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米栏（栏高0.762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千克)、铁饼（1千克）、标枪(600克)。（十四项）
二、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学院组：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育学部/田家炳教育书院、外国语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学与药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设计学院、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共21个单位）
（二）参加资格及分组
1.凡在校的全日制研究生、本科生（含在校在读的自考助学班学生、留学生）等均可报名代表本单位参加比赛。
2.比赛分普通学生组（甲组）和体育学生组（乙组）。体育学生组（乙组）由体育专业学生、原体育专业本科毕业的在读研究生以及按体育高水平运动员资格招收进入各学院就读的学生组成。
3.本校在职在读研究生只能以一种身份参加教职工组或学生组比赛。
三、报名办法
（一）报名方式
按第五十三届校田径运动会报名须知的要求进行报名，学生组、教职工组分开报名。 
（二）报名事项
1、每单位报领队一人，教练一人。
2、严格按“报名须知”进行填报 。
3、各学院甲组、乙组合计报名每项限报3人，每人限报2项（不含接力）。
4、每项接力比赛每单位限报男女各一队，接力比赛不分甲乙组。
5、报名人数不足2人的项目，取消该项目比赛，由组委会竞赛组提前通知报名单位，运动员可更改报名项目。
6、报名参加接力的队员，如不参加个人单项项目，也必须填写报名表。
（三）报名截止日期
报名表填写完成后需打印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于2022年10月18日（星期二）中午12:00前，育才校区交至公共体育教研部办公室（图书馆对面文二北楼212）；雁山校区交至公体馆一楼器材室。
电子版报名表用于录入运动会编排软件使用，各单位报名前请仔细阅读本规程，于2022年10月18日（星期二）中午12：00前发送至电子邮箱：（851251094@qq.com）邮件名“单位全称-53届校运会报名表”。
报名截止后，经由各单位负责人员核实运动员项目及名单，所报内容一律不准更改，超过报名时间一律不予补报和改报，逾期视为弃权。
四、竞赛办法
（一）学生甲组、乙组100米项目分预赛、决赛，当100米项目参赛人数只有8人或不足8人，则直接安排决赛。田赛和其它径赛项目采用分组决赛，以分组决赛的成绩决定名次。
（二）径赛预赛及分组决赛的组别、道次、顺序，统一由大会竞赛组抽签决定，田赛比赛顺序由竞赛组抽签决定；比赛以最优成绩决定名次。
（三）参加学生组比赛的运动员必须佩带号码布，由大会统一安排编定各学院号码范围，参赛运动员需按规程规定检录时间参加检录，无号码布者、不参加检录者不准参加比赛，接力比赛要求本队运动员服装统一。
（四）比赛规则：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2018—2019年田径竞赛规则（注：径赛项目起跑除外：采用：即第一次起跑犯规者给予警告，第二次一人或多人起跑犯规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五）根据2018-2019年审定的田径竞赛规则，本届校运会田赛项目（跳高除外）由原来的3+3试跳或掷，改为3+1（即先试跳或试掷3次，按成绩选出最好的8人再进行1次试跳或试掷，参赛人数只有8人或不足8人时，则所有运动员都将获得4次试跳或试掷机会。）
(六）径赛提前20分钟检录，提前5分钟进场，田赛提前30分钟检录，提前20分钟进场。
五、名次录取
（一）学生甲组录取前八名。各项目只有8人或不足8人参加比赛，按实际报名人数减一录取名次。
（二）学生乙组录取前八名，但其成绩不低于学生甲组相同名次的成绩，并按同名次录取。
（三）接力比赛中体育与健康学院、乙组队伍按同名次录取。 
六、计分办法
（一）团体总分：以学院为单位，按各学院学生参加甲组、乙组比赛成绩之和计团体总分，体育与健康学院只计算甲组团体总分。
（二）学生甲组、乙组各项决赛前八名名次按9、7、6、5、4、3、2、1计分。
（三）接力项目及全能项目按各名次得分双倍计分。
（四）打破校运会纪录（学生甲组）加7分，打破学校最高纪录加9分。同一项目多次破纪录只加分一次，不能累计加分。
（五）体育与健康学院健康管理专业学生参加甲组比赛，计算团体总分；其他专业参加乙组比赛，不计团体总分。
（六）单项名次并列时，按得分的平均数计算。例如，并列第二名时，该项无第三名，按7+6除以2等于6.5分分别记取。
（七）团体总分相等时，以破校纪录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
七、奖励办法
（一）学生甲组、乙组各取前八名，取得前八名的学生获奖证书及奖品，前三名另颁发奖牌。
（二）学生破校运会和校最高纪录者（体育与健康学院学生破校最高纪录者）颁发破纪录奖。
（三）对取得学生男子团体总分前三名颁发奖杯，四名至六名颁发匾牌；女子团体总分前三名颁发奖杯，四名至六名颁发匾牌。
（四）对取得学生男女团体总分前三名颁发奖杯，四名至六名颁发匾牌。
（五）评选集体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匾牌，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证书及奖品（详见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分方法）。
八、大会仲裁委员会受理各队申诉
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如对成绩判决有异议，按《田径竞赛规则》规定，可直接向裁判长提出口头申诉，并在比赛成绩公布后30分钟内，对违反本竞赛规程者、比赛中犯规者（故意犯规 、非法获益或影响他人比赛）、冒名顶替者和弄虚作假者，需向大会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书面申诉由代表该运动员的学院负责人签名，方予受理），经大会仲裁委员会调查证实后，取消被投诉者所参赛项目的资格或成绩，并扣除单位团体总分5分。。
9、 其他：
参赛运动员如因伤、病等特殊情况，经医生证明不能参加比赛，须在当
日比赛前1小时向大会竞赛秘书（编排组）和体育道德风尚评选组递交书面请假条。无故不参加比赛，取消后续赛次的所有比赛资格。
10、 本规程如有未尽事宜，由大会组委会研究决定后，另行通知。












附2：教职工组细则
教　职　工　组

一、竞赛分组及竞赛项目
（一）男子组
1.教工男子甲组（33岁以下，1989年10月1日以后出生）：            
竞赛项目：100米、200米、400米、800米、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5000克）、铁饼（2000克）、标枪（800克）、三级跳远。（十一项）
2. 教工男子乙组（33岁至48岁，1974年10月1日至1989年9月30日之间出生）：
竞赛项目：100米、200米、400米、800米、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5000克）、铁饼（2000克）、标枪（800克）、立定跳远。（十一项）
3. 教工男子丙组（48岁以上，1974年10月1日以前出生的）
竞赛项目：100米、400米、4×100米接力、跳远、立定跳远、铅球（5000克）、标枪（800克）、实心球投远（2000克）、手榴弹投准（500克）（九项）
（二）女子组
1.教工女子甲组（31岁以下1991年10月1日以后出生）：    
竞赛项目：100米、200米、400米、800米、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4000克）、铁饼（1000克）、标枪（600克）。（十项）
2. 教工女子乙组（31岁至44岁，1978年10月1日至1991年9月30日之间出生）
竞赛项目：100米、200米、400米、800米、4×100米接力、跳远、立定跳远、跳高、铅球（4000克）、铁饼（1000克）、标枪（600克）。（十一项）
3.教工女子丙组（44岁以上，1978年10月1日以前出生）：
竞赛项目：100米、200米、400米、4×100米接力、铅球（4000克）、立定跳远、实心球投远（2000克）、手榴弹投准（500克，男子：距离圆心25米、女子：距离圆心13米，半径：0.50米、1.0米、1.50米、2.0米、2.50米。（八项）
（三）男女6×100米迎面混合接力（丙组、乙组、甲组男女各一人）。
二、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分学院组和非学院组
[bookmark: _GoBack]1、学院组：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育学部/田家炳教育书院、外国语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学与药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设计学院、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共21个单位）
2.非学院组：机关、后勤保障处/后勤服务集团、出版社集团、图书馆、附属外国语学校、附属中学、卓然小学、实验幼儿园 。（共8个单位）
（二）参加资格及分组
1.凡在岗的教职工和在我校工作三个月以上的其他职工均可编入所在单位的教工代表队参加比赛。已办理退休的教职工，谢绝参加比赛。
2. 教职工按年龄分段参加各年龄组比赛。允许高年龄组运动员跨组参加低年龄组比赛，但只能在一个组内比赛（接力除外）。
3.本校在职在读研究生只能以一种身份参加教职工组或学生组比赛。
4.凡是通过体育高考（体育特招、运动训练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招和高水平运动员等），按照“报名须知”要求在姓名后标注“*”，按照“五、名次录取”中第（二）和第（三）条中条款进行资格审查及名次录取。
5.设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处理参赛运动员的资格以及教工年龄分组出现的问题。
三、报名办法
（一）报名方式
按第五十三届校田径运动会报名须知的要求进行报名，学生组、教职工组分开报名。 
（二）报名事项
1、每单位报领队一人，副领队一人（分工会主席担任），教练一人。
2、参赛运动员应严格按照各年龄组填报甲、乙、丙组的参赛项目，凡是通过体育高考（体育特招、运动训练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招和高水平运动员等）进入高校本科毕业的教职工报名时按“报名须知”要求标注星号（*），未标注的一经发现或举报，经查核实则取消该运动员成绩。
3、教职工报名各队每项限报3人，每人限报2项（不含接力），每组接力赛每单位限报男女各一队，6×100米迎面混合接力每单位限报一队。
4、报名参加接力的队员，如不参加个人单项项目，也必须填写报名表。
（三）报名截止日期
报名表填写完成后需打印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于2022年10月18日（星期二）中午12:00前，育才校区交至公共体育教研部办公室（图书馆对面文二北楼212）；雁山校区交至公体馆一楼器材室。
电子版报名表用于录入运动会编排软件使用，各单位报名前请仔细阅读本规程，于2022年10月18日（星期二）中午12：00前发送至电子邮箱：（851251094@qq.com）邮件名“单位全称-53届校运会报名表”。
报名截止后，经由各单位负责人员核实运动员项目及名单，所报内容一律不准更改，超过报名时间一律不予补报和改报，逾期视为弃权。
四、竞赛办法
（一）教职工各组径赛采用分组决赛，以分组决赛的成绩决定名次；径赛分组决赛的组别、道次、顺序，统一由大会竞赛组抽签决定。
（二）田赛比赛顺序由大会竞赛组抽签排定，比赛以最优成绩决定名次。
（三）如某一项目报名人数只有5人或不足5人，该项比赛取消，由大赛组委会竞赛组通知该项目运动员改项。
（四）比赛规则：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2018—2019年田径竞赛规则（注：径赛项目起跑除外：采用：即第一次起跑犯规者给予警告，第二次一人或多人起跑犯规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五）参加教工组比赛的运动员必须佩带号码布，由大会统一安排编定各学院号码范围，参赛教工运动员需按规程规定检录时间参加检录，无号码布者，不参加检录者不准参加比赛。
（六）教工组田赛（跳高除外）只进行三次试投、试跳。
（七）手榴弹投准每位运动员试投五次
（八）径赛提前15分钟检录，提前5分钟进场，田赛提前25分钟检录，提前15分钟进场。
五、名次录取
（一）教职工各组录取前8名，教工各组每项只有8人或不足8人参加比赛，按实际报名人数减一录取名次。
（二）凡是参加体育高考（体育特招、运动训练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招和高水平运动员等）进入高校普通专业本科毕业的教职工按普通学院教职工名次录取办法单独录取，但其成绩不低于普通学院教职工相同名次的成绩，按同名次录取（实心球投远、手榴弹投准与其他教职工同等录取）。
（三）体育院校（系）毕业和体育与健康学院教职工非通过体育高考和非通过体育特长（体育特招、运动训练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招和高水平运动员等）进入高校的教职工参加普通教职工组的比赛。
六、计分办法
（一）教职工学院组和非学院组计团体总分；各单位体育院系毕业的教职工也按录取名次计分，体育学院教职工不计团体总分。 
（二）教职工组各项决赛前八名名次按9、7、6、5、4、3、2、1计分。 
（三）接力项目按各名次得分双倍计分。
（四）打破校教工纪录者另加9分。
（五）单项名次并列时，按得分的平均数计算。例如，并列第二名时，该项无第三名，按7+6除以2等于6.5分分别记取。
（六）团体总分相等时，以打破校纪录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
七、奖励办法
（一）教职工组各项录取前八名，按录取名次给予一定奖励。
（二）教职工各组破校纪录者，颁发破纪录奖。
（三）教职工学院组团体总分奖励前六名；非学院组团体总分奖励前三名。
（四）评选教工组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详见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分方法）。
八、大会仲裁委员会受理各队申诉
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如对成绩判决有异议，按《田径竞赛规则》规定，可直接向裁判长提出口头申诉，并在比赛成绩公布后30分钟内，对违反本竞赛规程者和在比赛中犯规者（非法获益或影响他人比赛）、冒名顶替者和弄虚作假者，需向大会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书面申诉由代表该运动员单位的负责人签名，方予受理），经大会仲裁委员会调查证实后，取消被投诉者所参赛项目的资格或成绩，并扣除单位团体总分5分。
其他
1. 教职工运动员一经报名必须按时参加比赛，如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比赛，须在运动会比赛前2小时向工会负责人书面请假，无故不参加比赛，取消后续赛次的所有比赛资格。
2. 手榴弹投远项目的细则详见附件。
十、本规程如有未尽事宜，由大会组委会研究决定后，另行通知。

